附件3
平昌县幼儿园督导评估“一票否决”关键指标
1、 取得办园许可证/法人证。
2、 取得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合格报告。
3、 食堂有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4、 开园和近三年装修均取得消防验收合格证明。
5、 取得收费许可证或收费备案书。
6、 幼儿园未设置在污染区和危险区。
7、 幼儿园无C级或D级危房、危墙（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园舍，五年以内的房屋安全评估报告或鉴定报告有效，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园舍，2年以内的房屋安全评估报告或鉴定报告有效）。
8、 近5年未发生重大责任安全事故。
9、 近一年无虐待、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等行为。
10、 近一年保教人员无索取或收受家长财物等行为。
11、 教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。
12、 无乱收费现象。
13、 无经费挤占挪用、无抽逃资金。
14、 幼儿伙食费专款专用，与教职工伙食严格分开。
15、 不以任何名义收取与新生入园相挂钩的赞助费、捐资助学费等。
注：15项关键指标，其中1项以上（包括1项）未达标，督评结果即为“不合格”等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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